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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SSM

更改所得款項淨額用途

茲提述(i)港深聯合物業管理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現稱港深智能管理集團（控股）有限
公司）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2013年9月30日的招股
章程（「招股章程」），內容有關配售（「配售」）本公司新股份以供認購；(ii)本公司
日期為2013年10月10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配售結果（「該公佈」）；及(iii)本公司截至
202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（「該中期報告」），當中披露配售所得款項淨
額的擬定用途及直至2025年9月30日的動用情況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
彙與招股章程、該公佈及該中期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所得款項用途

如該公佈及該中期報告「上市之所得款項用途」一節所披露，配售所得款項淨額為
約1,750萬港元（經扣除相關開支後）。所得款項擬定用途原為：

• 償還銀行貸款：750萬港元（已悉數動用）；

• 拓展物業管理組合：570萬港元（已悉數動用）；及

• 實施舊區物業管理計劃：430萬港元（尚未動用）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擬用於實施舊區物業管理計劃的所得款項淨額約430萬港元仍未動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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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本集團未能為目標舊私人樓宇投購公眾責任保險，而此乃舊區物業管理計劃
啟動的前提條件，故該計劃未能實施。本集團管理層已與多間保險公司探討方案，
但並無保險公司願意為該等舊樓提供保險保障。因此，自上市以來，所分配的所得
款項淨額一直未獲動用。

更改所得款項淨額用途

於2026年3月23日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議決更改尚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
之用途。經修改分配如下：

所得款項
淨額計劃用途 原定分配

於本公佈
日期已動用之
所得款項淨額

於本公佈日期
尚未動用之

所得款項淨額

尚未動用
所得款項淨額
之經修改分配

於所得款項
淨額用途

更改後的預期
動用時間表

（百萬港元） （百萬港元） （百萬港元） （百萬港元）

償還銀行貸款 7.5 7.5 – – –

拓展物業管理組合 5.7 5.7 – – –

實施舊區物業管理 

計劃 4.3 – 4.3 – –

一般營運資金 – – – 4.3 於2027年
3月31日或之前

總計 17.5 13.2 4.3 4.3

進行更改之理由及裨益

董事會認為重新分配未動用之所得款項淨額作一般營運資金屬合適，可：

• 增強本集團的流動性狀況；

• 提供應付營運及行政開支的靈活性；及

• 支持業務持續發展，而不會對現有營運造成重大不利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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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確認本公司之業務性質並無出現重大變更。董事會認為上述更改符合本公
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
港深智能管理集團（控股）有限公司 

主席 

何應財博士

香港，2026年3月23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何應財博士（主席）及何笑珍女士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林本源先生、陳非非先生及麥卲康先生。

本公佈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，
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。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
及確信，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，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，本
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，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聲明或本公佈產生誤導。

本公佈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至少七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.hkexnews.hk

「最新上市公司公告」網頁登載，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.kongshum.com.hk內。


